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农机监函〔2021〕3 号 

 甘孜州农机监理所 

   关于存量变型拖拉机清零的通告 

    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拖拉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农办机[2021]1号)、省道

安委《关于印发<深入开展变型拖拉机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方

案>的通知》(川道安委[2020 ]16 号)，我州积极开展存量变

型拖拉机清零工作，截止 2021年 9 月 7 日，我州存量变型

拖拉机已全部注销，甘孜州存量变型拖拉机已全面清零，凡

是悬挂甘孜州川“33”拖拉机号牌，登记为“大中型拖拉机”，

“变型拖拉机”的机动车均属假牌套牌车辆。 

特此通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孜州农机监理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 月 7 日 

抄送：、省农机监理总站、州农牧农村局、各县农牧农村局 

  

               



 


